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处理办法（试行） 

为保证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质量，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以下简称

《抽检办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各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对国科大已授予学位者的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抽检结果的处理。 

二、国科大负责将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向院系和各研究所发布。 

三、建立“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复审制度。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各专业学位全

国教育指导委员会对国科大已授予学位者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为

“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其复审流程如下： 

1.相关培养单位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成立专家调查组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抽检评议结果进行调查核实，提

出处理意见，提交本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2.国科大依托教育部评估专家库，聘请校内外同行专家，对“存在问题

学位论文”进行匿名再评审；并将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结果和学位

论文专家匿名评审结果，一并提交对应学科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3.对应学科群学位评定委员会结合专家匿名评审意见和培养单位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议结果，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进行审议认定，做出处理决议

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四、经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认定为确属“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

国科大将以适当方式通报校部、各培养单位、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公开



其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评阅人名单,并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做出如

下处理决议： 

1.学生 

（1）撤销学位。“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经查实确有舞弊作伪、抄袭剽

窃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依据《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

授予实施细则》中有关撤销学位相关条款执行，撤销学位并收回学位证。 

（2）限期整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若不属于“撤销学位”范畴的，

暂时收回学位证，作者须在半年内根据评阅专家意见，重新完善学位论文；

该培养单位对完善后的学位论文重新组织匿名评阅，重新答辩，通过则保留

学位，发还学位证；否则撤销其学位。 

2.导师 

（1）暂停该导师连续 3年研究生（含博士和硕士）招生资格，在此期间，

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需逐一审核该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取消该导师当年度参加国科大各类评优的资格。 

（2）人事关系不在国科大校部及各培养单位的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硕士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若复审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则取消其在国科

大校部及各培养单位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3.培养单位 

（1）国科大校领导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培养单位进行质量约谈。

从下一招生年度开始，按该培养单位上年度招生名额的 3%，核减招生指标，

不足 1名的按照 1名核减。若下一年度仍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则翻

倍按照 6%核减招生指标，不足 2名的按照 2名核减。以此类推。 

（2）该培养单位相应的学科培养点需在两年内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所

在培养单位暂缓学科培养点增列。 

（3）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需重点审查该学科培养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并适当增加对该培养单位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若连续三年出现“存在问题

学位论文”，视为不能保证学位授予质量，撤销该学科培养点。 

五、对抽检结果及处理决议存在异议者，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有关异议事项的处理条款执行。 

六、本办法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补充规定，由

校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